
 

1 

 

中國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員工績效考核辦法 第五條、第八條及第九條 

修正條文對照表 
 

109.05.06 第 1768 次行政會議通過 
111.02.14 第 1788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擬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五條 （考核作業流程） 

本部員工績效考核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 本辦法所稱績效考核於每學年

度六月份進行，由受考核之員

工先行填寫員工考核表，自述

該學年度之工作表現、教育訓

練紀錄、取得證照與特殊貢

獻。 

二、 員工填具績效考核表後，交由

直屬單位主管與二級單位主管

進行面談，該等主管需於員工

考核表紀錄考核成績，並建議

績效獎金核發金額與調薪幅

度。 

三、 前項考核結果，由各部門二級

主管送人事組彙整，經教育長

視本部當學年度財務狀況審核

調整後，依本校行政程序報請

校長核定後發放或調薪。 

四、 每學年度公告之截止收件日未

繳交員工考核表者，視同放棄

考核，惟仍需出具書面說明未

進行考核之理由。 

五、 年度員工績效考核表由人事組

留存備查。 

第五條 （考核作業流程） 

本部員工績效考核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本辦法所稱績效考核於每學年

度六月份進行，由受考核之員

工先行填寫員工考核表，自述

該學年度之工作表現、教育訓

練紀錄、取得證照與特殊貢

獻。 

二、員工填具績效考核表後，交由

直屬單位主管與二級單位主管

進行面談，該等主管需於員工

考核表紀錄考核成績，並建議

績效獎金核發金額與調薪幅

度。 

三、前項考核作業完成後，由各部

門二級主管分別送交人事組及

教育長審核，並依本校行政程

序報請校長核定後發放暨調

薪。 

四、每學年度公告之截止收件日未

繳交員工考核表者，視同放棄

考核，惟仍需出具書面說明未

進行考核之理由。 

五、年度員工績效考核表由人事組

留存備查。 

110 年度校長室

稽核結果與改

善建議，查核本

辦法中，員工績

效奬金與調薪

金額未提與推

廣當學年度財

務狀況有連結，

應於本辦法增

訂相關條文，以

落實內控，故擬

修訂本條第三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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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特殊獎勵） 

不適用本辦法第三條進行績效考

核之同仁，如經二級單位主管提

具專案報告書，具體敘明該同仁

對本部之特殊貢獻，客觀上顯有

予以獎勵之必要者，得經人事組

及教育長審核通過後，依本校行

政程序報請校長核定後，發放績

效獎金或調薪，不受前條規定之

限制。 

第八條   

不適用本辦法第三條進行績效考

核之同仁，如經二級單位主管提

具專案報告書，具體敘明該同仁

對本部之特殊貢獻，客觀上顯有

予以獎勵之必要者，得經人事組

及教育長審核通過後，依本校行

政程序報請校長核定後，發放績

效獎金或調薪，不受前條規定之

限制。 

增訂本條標題 

第九條  （附則） 

本辦法經本部部務會議及本校行

政會議通過後公布實施，修正時

亦同。 

第九條   

本辦法經本部部務會議及本校行

政會議通過後公佈實施，修正時

亦同。 

增訂本條標

題，並修正文

字。 

 
  



 

3 

 

中國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員工績效考核辦法  修正後全文 
 

109.05.06 第 1768 次行政會議通過 
111.02.14 第 1788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訂立宗旨） 

  為建立公平合理之績效考核制度，並強化本校推廣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員工執行

業務之效率，有效激勵工作士氣，特制定員工績效考核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考核期間） 

本辦法所稱績效考核期間為每學年度八月一日至次年七月三十一日止。 

第三條 （適用對象） 

本辦法所適用之對象為本部進行年度考核時仍在職之下列人員： 

    一、已通過試用期之全職員工（不包含本校編制內與本部約聘員工，但二級單位具業

務性質之主管，不在此限。） 

    二、兼任三級主管以下(包含三級)行政職務之校本部專任教師。 

第四條 (考核之消極要件) 

    前條一、二款人員，具有下列情形，不得進行年度績效考核： 

    一、學年度請事假逾十四日或病假逾三十日，且未依規定安排職務代理人，或職務代

理人未確實代理執行職務。 

    二、學年度曾有曠職紀錄者。 

第五條 （考核作業流程） 

    本部員工績效考核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本辦法所稱績效考核於每學年度六月份進行，由受考核之員工先行填寫員工考

核表，自述該學年度之工作表現、教育訓練紀錄、取得證照與特殊貢獻。 

    二、員工填具績效考核表後，交由直屬單位主管與二級單位主管進行面談，該等主

管需於員工考核表紀錄考核成績，並建議績效獎金核發金額與調薪幅度。 

    三、前項考核結果，由各部門二級主管送人事組彙整，經教育長視本部當學年度財

務狀況審核調整後，依本校行政程序報請校長核定後發放或調薪。 

    四、每學年度公告之截止收件日未繳交員工考核表者，視同放棄考核，惟仍需出具

書面說明未進行考核之理由。 

    五、年度員工績效考核表由人事組留存備查。 

第六條 （考核項目） 

    本部員工績效考核標準如下： 

    一、績效考核項目分為工作表現 40%、工作職能 20%、服務態度 20%、學習意願

10%、創新改善 10%等五大項目，惟上開比例得由二級單位主管視個別單位工

作或職務內容調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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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如員工有重大貢獻或特殊表現，二級單位主管得載明具體事由，建議加發績效

獎金。 

第七條 （獎金核計與調薪作業） 

    本部員工績效獎金與調薪幅度，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績效獎金之發放與調薪幅度，得依據績效考核總分級距與等第表辦理之。 

等第 分數區間 績效獎金 調薪幅度 

優 90 分(含)以上 
得發放 1 ~ 2 個月全薪之績效獎

金 

0 ~ 10%或至多七天之獎

勵特別假 

甲 80 分(含)以上 
得發放 0.6 ~ 0.9 個月全薪之績效

獎金 
0 ~ 5% 

乙 70 分(含)以上 得發放 0.5 個月全薪之績效獎金 0 ~ 3% 

丙 未達 70 分 不發放績效獎金 不予調薪 

    二、截至每學年度末日，任職未滿一學年之員工（包含曾辦理留職停薪者），仍應

進行績效考核，但不得領取績效獎金，亦不予調薪。 

    三、員工於獎金發放前離職者，不予發放。 

第八條 （特殊獎勵） 

    不適用本辦法第三條進行績效考核之同仁，如經二級單位主管提具專案報告書，具

體敘明該同仁對本部之特殊貢獻，客觀上顯有予以獎勵之必要者，得經人事組及教

育長審核通過後，依本校行政程序報請校長核定後，發放績效獎金或調薪，不受前

條規定之限制。 

第九條 （附則） 

    本辦法經本部部務會議及本校行政會議通過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